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氧仓及压力容器、低温液态气贮槽、
立式灭菌器等送检服务技术参数要求
一．规格参数要求：
1. 我院高压氧仓及附属压力容器、低温液态气贮槽、立式灭菌器、储气罐等需进行定期检验，投标单位报价包含人员差旅费，检验辅助费，以及所有本次检验费用
[bookmark: _GoBack]2. 具体检验机构应具有甲类检验机构A2级资质
3. 检验合格出具纸质定期检验报告，达到使用年限的，办理使用登记证书变更。
3.1 高压氧仓符合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《氧舱安全技术监察规程》（TSG24-2015）
3.2 低温液态气贮槽、立式灭菌器、储气罐符合《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》（TSG21-2016）
3.3 报告一式两份，由检验机构和我院分别保存
4. 若初次检验不合格需进行整改的，待整改后再行检验，直至通过，不得重复收费
5. 收到中标通知后2个工作日内启动检验工作
6. 待检设备如下（详见附件）：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